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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“公园城市样板点”评价细则 

(意见征询稿) 

 

为践行“人民城市”重要理念，深入推进上海公园城市

建设，依据《关于开展上海市公园城市样板建设工作的通知》

（沪绿委办„2024‟3号）中“上海市公园城市样板点评价

指引表（试行）”的评价内容及评价指引，结合普陀区本底

资源与区域特色，制定本评价细则。 

本评价细则聚焦街区型“公园城市样板点”及园区型“公

园城市样板点”，从核心指标及倡导指标两个维度制定评价

细则与评价指标。 

一、 评价内容 

（一） 街区型“公园城市样板点” 

“美丽街区”建设作为城市管理精细化的重要抓手，自

2018 年启动以来，普陀区街区市容环境面貌得到了显著提升。

通过“美丽街区”建设，全区街区环境更加整洁有序、提升

了生态质量和景观效果、彰显了公共设施功能性和美观度、

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等。普陀区的“美丽街区”建

设不仅提升了街区的外在形象，更重要的是改善了居民的生

活质量，实现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目标，为市民创造了一个

更加宜居、宜业、宜游的生活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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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评价要点 

以美丽街区建设为基础，普陀区致力于构建一个生态友

好、环境美观、功能完善的城市空间。重点关注评价样板点

的生态水平，通过提升绿化覆盖、优化水系、提升公园绿地

可达性等措施，打造一个生态平衡、绿色宜居的街区环境。 

以点线工作为提升标准，聚焦于线性建设工作，强化街

区内部的交通和空间组织，提升空间服务水平。以推进绿道、

绿化特色道路工作抓手，提高街区的可达性和功能性，确保

居民能够便捷地享受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休闲空间。 

以特色彰显为弹性要求，普陀区鼓励各街区根据自身的

历史、文化和地理特点，发展独特的街区特色。这些特色不

仅能够作为评价体系中的选择性加分项，而且能够体现样板

点区域的特质，增强街区的吸引力和居民的归属感。 

（2）评价标准 

街区型“公园城市样板点”从基础性、提升性及倡导性

三方面开展评价工作，共涉及 5项核心指标（100 分）及 2

项倡导指标（20 分），总分 90 分以上达到样板要求。其中，

核心指标必须达到；倡导指标需充分挖掘样板点的功能，鼓

励街区展现其独特的生态和文化特色。（附表 1） 

（二） 园区型“公园城市样板点” 

依据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特色产业园区名录，

普陀区涉及一处特色产业园区：中以（上海）创新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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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评价要点 

以样板点生态环境基底为核心基础，通过科学的评价体

系来确保绿化覆盖率和绿视率指标的高标准实施。这不仅涉

及到园区内部的绿化工作，也包括了园区与周边环境的和谐

共生，最终构建一个生态友好、绿色宜居的园区环境，让绿

色成为园区最亮丽的底色。 

以开放共享为提升标准，专注于园区内外界面的无缝衔

接，强调区域一体化的设计理念。充分考虑与周边社区的互

动和资源共享，打破传统的界限，实现公共空间的最大化开

放和利用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旨在提升园区的可达性和包容性，

让园区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孤立的岛屿。 

以特色彰显为弹性要求，鼓励园区根据自身的地理、文

化和产业特点，发展独特的园区特色。这些特色将作为评价

体系中的选择性加分项，用以体现样板点区域的特质和魅力。 

（2）评价标准 

园区型“公园城市样板点”从基础性、提升性及倡导性

三方面开展评价工作，共涉及 4项核心指标（100 分）及 1

项倡导指标（20 分），总分 90 分以上达到样板要求。其中，

核心指标必须达到；倡导指标需充分挖掘样板点空间潜力，

提升公共空间利用率。（附表 2） 

 

二、 评价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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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园城市样板点”由普陀区绿化市容局负责审查认定，

评价结果报市绿化市容局备案，市绿化市容局组织对各区公

园城市样板点进行抽查，并组织发布全市公园城市样板点名

录。具体流程为： 

1.提交案例。各街道、镇或平台公司按照“公园城市样

板点”评价指引，填写“公园城市样板点”案例表（附表 3），

并递交至区绿化市容局。样板点范围包含 2个以上街道、镇

的，可由所涉及的街道、镇或平台公司联合提出申请。 

2.案例审核。区绿化市容局绿化建设科牵头会同局有关

处室、区绿建中心组建专业考核小组，实地检查申报案例效

果，依据本区“公园城市样板点”评价细则开展考核评价，

形成“公园城市样板点”建议名单。 

3.审议认定。建议名单报区绿化市容局局长办公会审议，

确定“公园城市样板点”上报名单。 

4.上报备案。区绿化市容局上报评价结果至市绿化市容

局备案。 

5.公示发布。市绿化市容局组织对公园城市样板点进行

抽查，并组织发布全市公园城市样板点名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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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街区型“公园城市样板点”评分标准 
 评价要点 分值 评价指引 

5项核

心指

标

（100

分） 

美丽街区建设

/纳入市级城

市更新项目库 

25 

（1）已建设成面型美丽街区或纳入市级城市更

新项目库，计 20 分； 

（2）已建设成线型美丽街区，计 15 分； 

（3）后续有建设美丽街区计划或纳入市级城市

更新项目库，另加 5分。 

绿化覆盖率 30 

（1）绿化覆盖率≥30%，计 30 分； 

（2）绿化覆盖率≥25%，计 20 分，每提高 1%

绿化覆盖率，加 2分； 

（3）绿化覆盖率≥20%，计 10 分，每提高 1%

绿化覆盖率，加 2分； 

（4）绿化覆盖率＜20%，不计分。 

公园绿地可达

性 
25 

（1）在城市地区各级公园实现 300 米服务半径

覆盖度≥95%，计 25 分； 

（2）在城市地区各级公园实现 300 米服务半径

覆盖度≥90%，计 15；每提高 1%绿化覆盖率，

加 2分； 

（3）在城市地区各级公园实现 300 米服务半径

覆盖度＜90%，不计分。 

绿道/林荫道/

绿化特色道路 
10 

（1）街区内建设有绿道、林荫道及绿化特色道

路中任意一类道路，计 10 分； 

（2）街区内未建设有绿道、林荫道及绿化特色

道路中任意一类道路，不计分。 

附属绿地开放

/公园全时段

开放 

10 

（1）街区内有附属绿地开放或是公园全时段开

放，计 10 分； 

（2）街区内无附属绿地开放或是公园全时段开

放，不计分。 

2项倡

导指

标 

（20

分） 

植物特色 10 

（1）道路沿线通过色叶乔木、开花灌木、开花

地被（不含草花）的集中应用，凸显植物特色

与规模效应，形成道路沿线景观亮点，计 10

分； 

（2）植物特色不明显、绿化养护不到位的，不

计分。 

活动特色 10 

（1）公园城市建设在活动特色方面达到高标

准，并在特定方面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，计 10

分； 

（2）价值体现在部分方面表现尚可，计 5分； 

（3）价值体现在部分方面表现不足，不计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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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

园区型“公园城市样板点”评分标准 

 
评价要

点 
分值 评价指引 

4 项核

心指标

（100

分） 

绿化覆

盖率 
30 

（1）绿化覆盖率≥25%，计 30 分； 

（2）绿化覆盖率≥20%，计 20 分，每提高 1%绿化覆

盖率，加 2分； 

（3）绿化覆盖率＜20%，不计分。 

绿视率 25 

（1）绿视率≥25%，计 25 分； 

（2）绿视率≥20%，计 15 分，每提高 1%绿化覆盖率，

加 2分； 

（3）绿视率＜20%，不计分。 

无界融

合 
25 

（1）园区不设围墙，形成开放式产业社区空间，计

25 分； 

（2）园区设透绿式围墙，计 15 分； 

（3）在园区设置实体围墙，不计分。 

服务设

施 
20 

（1）在公共空间内形成交流空间且配置休憩设施的，

计 20 分； 

（2）在公共空间内形成交流空间或配置休憩设施的，

计 10 分， 

（3）在公共空间内未形成交流空间或配置休憩设施

的，不计分。 

1 项倡

导指标 

（20

分） 

公共空

间利用 
20 

（1）公共空间对于企业路演场地、户外创新交流空间

等特色功能结合设置成效良好的，计 20 分； 

（2）公共空间对于企业路演场地、户外创新交流空间

等特色功能结合设置效果一般的，计 10 分； 

（3）公共空间未利用的，不计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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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： 

普陀区“公园城市样板点”案例表 

样板点案例名称  

样板点类型  

所处街镇 

（平台公司） 
 样板点面积  

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案例介绍 

对照评价指引介绍样板点创建概况与创建特色，重点反映

公园城市在不同方面的贡献度，可附页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区绿化管理部门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公章：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  

备注：样板点范围包含 2 个以上街道、镇或平台公司的，可由所

涉及的街道、镇或平台公司联合提出申请。 


